采购需求

第一节 采购清单一览表
	包号 
	包名称
	分项项目名称
（条目号/品目名称）
	是否执行本国产品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数量（项）
	服务要求
	备注

	
	
	
	
	
	时间
	地点
	

	1
	湖南省湘江流域取用水监测计量能力提升重点项目（省级）
	湖南省湘江流域取用水监测计量能力提升重点项目（省级）
	是
	1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前完成全部工作内容
	采购人指定地点
	


注：

“包”为最小合同单位（最小投标单位）。每“包”内容应细化到“品目”（如果分品目的）。
投标人必须对一个完整、独立的包进行投标，不得仅对一个包中的部分品目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分项报价明细表》中按分项项目名称（包括条目号/品目名称）顺序逐项填写，且每个品目中的条目均需按招标文件规定报价。如有缺项、漏项，其投标无效。

第二节 技术要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

湖南省湘江流域取用水监测计量能力提升重点项目（省级）
二、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加快推进取用水监测计量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取用水监测计量能力，水利部办公厅于2025年7月印发了《取用水监测计量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省水利厅拟组织实施湖南省湘江流域取用水监测计量能力提升重点项目（省级），落实强化取水计量数据融合应用相关工作要求，该项目主要任务是构建取水计量数据在取水许可辅助审批、用水统计调查辅助审核、水资源承载能力辅助评价、可用水量分配方案辅助落实等业务的融合应用场景。
相关法规政策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地下水管理条例》

《节约用水条例》

《计划用水管理办法》

《湖南省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湖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四、服务承包范围

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为构建取水计量数据在取水许可辅助审批、用水统计调查辅助审核、水资源承载能力辅助评价、可用水量分配方案辅助落实等业务的融合应用场景。
（1）取水许可辅助审批应用场景

基于许可证周期内的历史实际取水量曲线图、年际变化分析、计划符合度评估报告等客观连续的数据，新建项目试运行期间取水计量数据、区域计量统计数据及用水总量情况，评估取水许可的合理性，为取水许可新增、延续或变更提供数据支撑。特别是农业灌区取水许可审批方面，将灌溉取水计量数据与灌区面积、取水口、许可水量等基本信息进行关联，为审批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使审批更加科学。

（2）用水统计调查辅助审核应用场景

调取不同类型用水主体历史及实时直报数据，根据取水计量数据、用水申报数据、水资源税缴纳数据、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等多源数据，构建“计量数据+申报数据+定额标准”三维比对体系。通过智能校验规则，比对报表填报水量与多源采集数据的合理性及一致性，自动识别错报、漏报及不合理填报数据，为用水统计报表审核提供数据支撑，提升用水统计数据准确性与审核效率。

（3）水资源承载能力辅助评价应用场景

整合水资源量、水资源可利用量、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取水许可批复水量、生态环境需水等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性指标，根据流域内所有取水口计量统计数据、河湖生态流量监测数据、地下水水位数据、经济社会现状等数据成果，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程度，动态评估流域、区域水量承载状况。基于计量数据反映的用水增长趋势，预判承载能力变化，为超载区域取水禁批限批、临界区域严控新增取水、不超载区域合理审批提供数据支撑，辅助制定差异化管控指标。结合水库蓄水动态及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布局、用水效率等相关成果，系统分析流域供水量、需水量时空分布特征，识别水资源供需缺口及短缺区域，为流域水资源统筹调配、供水工程布局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4）可用水量分配方案辅助落实应用场景

利用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非常规水等各类水源取水口的实时计量统计数据，整合可用水量管控指标、取水许可批复水量、跨区调水量等信息，建立多源数据融合监测体系，设定预警阈值，与可用水量指标比对，及时触发预警；通过算法研判用水趋势，对可能超管控指标的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为管理部门采取干预措施提供数据支撑，保障可用水量管控要求落地。
五、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技术服务人员按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460号令）《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34号）《计划用水管理办法》（水资源〔2014〕360号）《湖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66号）《湖南省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湘水发〔2023〕19号）《湖南省取水许可管理工作指南（试行）》（湘水办函〔2024〕160号）等法规及规程规范要求，建设取水计量数据融合应用场景，推进我省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有效促进水资源的有序开发、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推动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

投标人在技术服务期限内须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并提供不少于9人的技术团队，切实履行取水计量数据融合应用场景建设服务，并接受采购人的全程监督与指正，在项目实施每个阶段如质、如量、如期的完成任务，并按要求交付相关技术文档及取水计量数据融合应用建设成果。

质保期一年，质保期内须提供至少1人的驻场服务，及时响应，提供包括数据服务、问题修复、技术支持等在内的质保服务。
六、工期及验收

服务期限：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前完成全部工作。
验收条件：供应商完成相关取水计量数据融合应用场景建设。

七、其他要说明情况

如一旦中标必须严格按采购文件各项要求执行，本项目采用费用包干方式，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成交供应商免费提供，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超出费用，如不能履行视为放弃中标，并承担相应责任。

注：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做出承诺及说明。
